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2119號

原      告  丘雲中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鈴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7日北

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Q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A、B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丘雲中(下稱原告)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5日凌晨1時2

1分、113年3月5日晚間10時52分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九

線南下135K+910m、同路段北上135K+841m處時，先後因「速

限70公里，經測速時速85公里，超速15公里」、「速限70公

里，經測速時速84公里，超速14公里」之違規行為，經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 (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宜警交字第QQ0000

000、QQ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

舉發通知單A、舉發通知單B，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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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

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

113年6月17日以原告於上開2時、地，分別有「汽車駕駛人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依

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北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

Q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A、原處分B，合稱原處分)，分

別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600元，記違規點數1點。

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本案雷達測速儀於案發當日準確性，令人存疑。現場「警5

2」標誌是否清晰可見，且其與違規地點之距離是否合乎道

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被告應予證明。又舉發通知

單及原處分是否係委外製作，證據是否充足，被告亦應說明

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本案測速儀器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合格，且與

「警52」標誌距離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亦

無遭他物遮蔽，準確性及合法性均無疑問。又誤差值僅為統

計概數，有無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為準，

原告、被告均不得以加減誤差值之方式認定車速，況本案系

爭路段速限為70公里，系爭車輛測得之時速為85公里、84公

里，即便扣除誤差值1公里，仍有超速事實。另本案舉發通

知單、裁決書均由舉發機關及被告自行製作，並非原告所言

委外印製，合法性當無疑義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40條：「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

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

百元以下罰鍰。」

　　　⒉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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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

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

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二項)前項

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

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

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

之最低速限。(第三項)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

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

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

締標誌。」

　　　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稱設置規則）第55

條之2：「（第一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2』，用以警

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行車速

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

限。（第二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

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

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本標誌。」第85條第1項前

段：「最高速限標誌『限５』，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

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第179條：

「（第一項）速度限制標字，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

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設於以標誌或標

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

距離處；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實際需要增設

之。（第二項）本標字與第八十五條最高速限標誌得同

時或擇一設置。（第三項）本標字為黃色數字。」

　  ㈡原處分A、B分別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

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對原告各裁罰

1,600元，並無違誤：

　　　⒈經查，系爭車輛於前揭2時、地(限速均為70公里)，經

各該路段雷達測速儀（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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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號）測得系爭車輛時速分別為85公里、84公里，而

有超過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等情，有測速結

果照片、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

55-59頁）。

　　　⒉又查，本案宜蘭縣南澳鄉台九線並非高速公路、快速公

路，而屬一般道路，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

應於違規地點前方100公尺至300公尺處設置「警52」標

誌，而該2路段「警52」標誌距離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

（下稱測速相機）分別為116公尺、120公尺，而測速相

機與違規地點即系爭車輛車尾間之測距均為約16公尺等

情，有員警現場測距照片及圖示可查（本院卷第69-7

5、77-79頁），合於上開規定。再觀上開現場測距照片

中之「警52」標誌，均為固定式並設置於隧道右側壁

面，且內建光源，標誌旁亦無任何遮蔽，應得為駕駛人

明顯可見。原告主張上開2路段之「警52」標誌設置距

離違法且遭遮蔽云云，顯無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測速器有誤差值，準確性存疑云云。然按科

學儀器檢測標準程序中所設計出「可容許」之誤差數

值，乃係一統計概數，故誤差值往往係以一「正負區

間」表示其概然數值，但無從據以認定是否每次測速均

會發生誤差現象，亦即每次實際測得之數值究係在誤差

範圍之正值端或負值端，抑或無誤差值，在科學上實無

法精準認定之，此即為容許公差存在之理。是以，在超

速違規之舉發上，自不允許舉發機關在實際測得之數值

上，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超速之最高速

率而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被舉發人以

實際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為其行車之實際

速度，準此，有無違規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

之數據為準。經查，上開2雷達測速儀均經由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於112年11月6日檢定合格（檢定合格單

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0000號），有效期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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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1月30日等情，有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2份在

卷可佐（本院卷第57、59頁)，則原告有無違規超速，

自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即時速84公里、85公

里為斷（本院卷第55頁）。原告既未提出證據證明本案

檢測合格之測速儀器有何故障之情事，自難單以機器本

身可能存有法定之誤差值即率以推翻經國家委託檢定合

格之雷達測速儀所測得之數據。原告前揭主張，於法無

據，尚難採認。

　　　⒋末查，本件舉發通知單2份均係由舉發機關即宜蘭縣政

府警察局交通隊製作舉發（填單人：警務佐梁建泰），

裁決書2份亦是由被告即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製

發，且均明確記載受處分人姓名、車輛種類及車牌號

碼、違規時間、地點、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本院卷第

43-44、87-89頁），合法性並無疑義。原告空言指摘上

開舉發通知單及裁決書係委外製作云云，顯不足採。

　　　⒌綜上，原處分認定系爭車輛分別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

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無

違誤。是原處分依前開規定及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洵

屬合法有據。原告既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道路，對於前

揭道路交通相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應負有遵守之注意

義務，原告主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

過失，應堪認定；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系爭原處分，經

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

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系爭原處分，核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㈢原處分A、B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

　　　⒈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

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

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

規定。」，其立法理由並說明：從新從輕原則之法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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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國家價值秩序有改變時，原則上自應依據新的價值

作為衡量標準；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

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

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

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查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業經修正為：「汽車駕駛

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

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

至三點。」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6月30日施

行。本件係員警依測速結果照片逕行舉發，並非當場舉

發，依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已無庸記違規點數而對

原告有利，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本件應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原處分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法律變更應予

撤銷。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其餘

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被告敗訴部分係因法律變更所

致，非可責於被告，本院認原告仍應負擔第一審裁判費300

元全部，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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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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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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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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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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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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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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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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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2119號
原      告  丘雲中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鈴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7日北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Q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A、B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丘雲中(下稱原告)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5日凌晨1時21分、113年3月5日晚間10時52分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九線南下135K+910m、同路段北上135K+841m處時，先後因「速限70公里，經測速時速85公里，超速15公里」、「速限70公里，經測速時速84公里，超速14公里」之違規行為，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 (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宜警交字第QQ0000000、QQ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A、舉發通知單B，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3年6月17日以原告於上開2時、地，分別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依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北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Q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A、原處分B，合稱原處分)，分別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600元，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本案雷達測速儀於案發當日準確性，令人存疑。現場「警52」標誌是否清晰可見，且其與違規地點之距離是否合乎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被告應予證明。又舉發通知單及原處分是否係委外製作，證據是否充足，被告亦應說明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本案測速儀器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合格，且與「警52」標誌距離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亦無遭他物遮蔽，準確性及合法性均無疑問。又誤差值僅為統計概數，有無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為準，原告、被告均不得以加減誤差值之方式認定車速，況本案系爭路段速限為70公里，系爭車輛測得之時速為85公里、84公里，即便扣除誤差值1公里，仍有超速事實。另本案舉發通知單、裁決書均由舉發機關及被告自行製作，並非原告所言委外印製，合法性當無疑義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40條：「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⒉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第一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二項)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三項)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稱設置規則）第55條之2：「（第一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2』，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行車速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二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本標誌。」第85條第1項前段：「最高速限標誌『限５』，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第179條：「（第一項）速度限制標字，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設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實際需要增設之。（第二項）本標字與第八十五條最高速限標誌得同時或擇一設置。（第三項）本標字為黃色數字。」
　  ㈡原處分A、B分別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對原告各裁罰1,600元，並無違誤：
　　　⒈經查，系爭車輛於前揭2時、地(限速均為70公里)，經各該路段雷達測速儀（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0000號）測得系爭車輛時速分別為85公里、84公里，而有超過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等情，有測速結果照片、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5-59頁）。
　　　⒉又查，本案宜蘭縣南澳鄉台九線並非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而屬一般道路，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應於違規地點前方100公尺至300公尺處設置「警52」標誌，而該2路段「警52」標誌距離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下稱測速相機）分別為116公尺、120公尺，而測速相機與違規地點即系爭車輛車尾間之測距均為約16公尺等情，有員警現場測距照片及圖示可查（本院卷第69-75、77-79頁），合於上開規定。再觀上開現場測距照片中之「警52」標誌，均為固定式並設置於隧道右側壁面，且內建光源，標誌旁亦無任何遮蔽，應得為駕駛人明顯可見。原告主張上開2路段之「警52」標誌設置距離違法且遭遮蔽云云，顯無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測速器有誤差值，準確性存疑云云。然按科學儀器檢測標準程序中所設計出「可容許」之誤差數值，乃係一統計概數，故誤差值往往係以一「正負區間」表示其概然數值，但無從據以認定是否每次測速均會發生誤差現象，亦即每次實際測得之數值究係在誤差範圍之正值端或負值端，抑或無誤差值，在科學上實無法精準認定之，此即為容許公差存在之理。是以，在超速違規之舉發上，自不允許舉發機關在實際測得之數值上，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超速之最高速率而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被舉發人以實際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為其行車之實際速度，準此，有無違規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為準。經查，上開2雷達測速儀均經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於112年11月6日檢定合格（檢定合格單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0000號），有效期限為113年11月30日等情，有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2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57、59頁)，則原告有無違規超速，自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即時速84公里、85公里為斷（本院卷第55頁）。原告既未提出證據證明本案檢測合格之測速儀器有何故障之情事，自難單以機器本身可能存有法定之誤差值即率以推翻經國家委託檢定合格之雷達測速儀所測得之數據。原告前揭主張，於法無據，尚難採認。
　　　⒋末查，本件舉發通知單2份均係由舉發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製作舉發（填單人：警務佐梁建泰），裁決書2份亦是由被告即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製發，且均明確記載受處分人姓名、車輛種類及車牌號碼、違規時間、地點、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本院卷第43-44、87-89頁），合法性並無疑義。原告空言指摘上開舉發通知單及裁決書係委外製作云云，顯不足採。
　　　⒌綜上，原處分認定系爭車輛分別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無違誤。是原處分依前開規定及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洵屬合法有據。原告既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道路，對於前揭道路交通相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應負有遵守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系爭原處分，經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系爭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處分A、B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
　　　⒈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並說明：從新從輕原則之法理在於當國家價值秩序有改變時，原則上自應依據新的價值作為衡量標準；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查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業經修正為：「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6月30日施行。本件係員警依測速結果照片逕行舉發，並非當場舉發，依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已無庸記違規點數而對原告有利，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本件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原處分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法律變更應予撤銷。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其餘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被告敗訴部分係因法律變更所致，非可責於被告，本院認原告仍應負擔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全部，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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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交字第2119號
原      告  丘雲中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鈴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7日北
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Q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A、B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丘雲中(下稱原告)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5日凌晨1時2
    1分、113年3月5日晚間10時52分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九
    線南下135K+910m、同路段北上135K+841m處時，先後因「速
    限70公里，經測速時速85公里，超速15公里」、「速限70公
    里，經測速時速84公里，超速14公里」之違規行為，經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 (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宜警交字第QQ0000
    000、QQ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
    舉發通知單A、舉發通知單B，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
    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
    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
    113年6月17日以原告於上開2時、地，分別有「汽車駕駛人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依
    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北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
    Q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A、原處分B，合稱原處分)，分
    別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600元，記違規點數1點。
    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本案雷達測速儀於案發當日準確性，令人存疑。現場「警52
    」標誌是否清晰可見，且其與違規地點之距離是否合乎道交
    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被告應予證明。又舉發通知單
    及原處分是否係委外製作，證據是否充足，被告亦應說明等
    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本案測速儀器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合格，且與「
    警52」標誌距離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亦無
    遭他物遮蔽，準確性及合法性均無疑問。又誤差值僅為統計
    概數，有無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為準，原
    告、被告均不得以加減誤差值之方式認定車速，況本案系爭
    路段速限為70公里，系爭車輛測得之時速為85公里、84公里
    ，即便扣除誤差值1公里，仍有超速事實。另本案舉發通知
    單、裁決書均由舉發機關及被告自行製作，並非原告所言委
    外印製，合法性當無疑義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40條：「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
        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
        百元以下罰鍰。」
　　　⒉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
        (第一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
        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
        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二項)前項第七
        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
        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
        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
        限。(第三項)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
        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
        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稱設置規則）第55
        條之2：「（第一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2』，用以警告
        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行車速度
        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第二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
        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
        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本標誌。」第85條第1項前段：「
        最高速限標誌『限５』，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
        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第179條：「（第一
        項）速度限制標字，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
        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設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
        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
        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實際需要增設之。（第二
        項）本標字與第八十五條最高速限標誌得同時或擇一設
        置。（第三項）本標字為黃色數字。」
　  ㈡原處分A、B分別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
      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對原告各裁罰
      1,600元，並無違誤：
　　　⒈經查，系爭車輛於前揭2時、地(限速均為70公里)，經各
        該路段雷達測速儀（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00
        00號）測得系爭車輛時速分別為85公里、84公里，而有
        超過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等情，有測速結果
        照片、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5
        -59頁）。
　　　⒉又查，本案宜蘭縣南澳鄉台九線並非高速公路、快速公
        路，而屬一般道路，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
        應於違規地點前方100公尺至300公尺處設置「警52」標
        誌，而該2路段「警52」標誌距離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
        （下稱測速相機）分別為116公尺、120公尺，而測速相
        機與違規地點即系爭車輛車尾間之測距均為約16公尺等
        情，有員警現場測距照片及圖示可查（本院卷第69-75
        、77-79頁），合於上開規定。再觀上開現場測距照片
        中之「警52」標誌，均為固定式並設置於隧道右側壁面
        ，且內建光源，標誌旁亦無任何遮蔽，應得為駕駛人明
        顯可見。原告主張上開2路段之「警52」標誌設置距離
        違法且遭遮蔽云云，顯無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測速器有誤差值，準確性存疑云云。然按科
        學儀器檢測標準程序中所設計出「可容許」之誤差數值
        ，乃係一統計概數，故誤差值往往係以一「正負區間」
        表示其概然數值，但無從據以認定是否每次測速均會發
        生誤差現象，亦即每次實際測得之數值究係在誤差範圍
        之正值端或負值端，抑或無誤差值，在科學上實無法精
        準認定之，此即為容許公差存在之理。是以，在超速違
        規之舉發上，自不允許舉發機關在實際測得之數值上，
        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超速之最高速率而
        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被舉發人以實際
        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為其行車之實際速度
        ，準此，有無違規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
        據為準。經查，上開2雷達測速儀均經由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於112年11月6日檢定合格（檢定合格單證號
        ：J0GA0000000號、J0GA0000000號），有效期限為113
        年11月30日等情，有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2份在卷
        可佐（本院卷第57、59頁)，則原告有無違規超速，自
        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即時速84公里、85公里
        為斷（本院卷第55頁）。原告既未提出證據證明本案檢
        測合格之測速儀器有何故障之情事，自難單以機器本身
        可能存有法定之誤差值即率以推翻經國家委託檢定合格
        之雷達測速儀所測得之數據。原告前揭主張，於法無據
        ，尚難採認。
　　　⒋末查，本件舉發通知單2份均係由舉發機關即宜蘭縣政府
        警察局交通隊製作舉發（填單人：警務佐梁建泰），裁
        決書2份亦是由被告即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製發
        ，且均明確記載受處分人姓名、車輛種類及車牌號碼、
        違規時間、地點、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本院卷第43-4
        4、87-89頁），合法性並無疑義。原告空言指摘上開舉
        發通知單及裁決書係委外製作云云，顯不足採。
　　　⒌綜上，原處分認定系爭車輛分別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
        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無
        違誤。是原處分依前開規定及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洵
        屬合法有據。原告既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道路，對於前
        揭道路交通相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應負有遵守之注意
        義務，原告主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之行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
        過失，應堪認定；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系爭原處分，經
        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
        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系爭原處分，核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㈢原處分A、B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
　　　⒈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
        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
        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
        定。」，其立法理由並說明：從新從輕原則之法理在於
        當國家價值秩序有改變時，原則上自應依據新的價值作
        為衡量標準；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
        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
        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
        之處分等時點。
　　　⒉查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業經修正為：「汽車駕駛人
        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
        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
        三點。」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6月30日施行
        。本件係員警依測速結果照片逕行舉發，並非當場舉發
        ，依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已無庸記違規點數而對原
        告有利，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本件應適用修正後
        之規定，原處分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法律變更應予撤
        銷。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其餘
    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被告敗訴部分係因法律變更所
    致，非可責於被告，本院認原告仍應負擔第一審裁判費300
    元全部，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字第2119號
原      告  丘雲中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代  表  人  黃鈴婷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6月17日北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Q0000000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處分A、B關於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撤銷。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丘雲中(下稱原告)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分別於民國113年2月25日凌晨1時21分、113年3月5日晚間10時52分許，行經宜蘭縣南澳鄉台九線南下135K+910m、同路段北上135K+841m處時，先後因「速限70公里，經測速時速85公里，超速15公里」、「速限70公里，經測速時速84公里，超速14公里」之違規行為，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 (下稱舉發機關)員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宜警交字第QQ0000000、QQ0000000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A、舉發通知單B，合稱舉發通知單)逕行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3年6月17日以原告於上開2時、地，分別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依道交條例第40條規定，以北監花裁字第44-QQ0000000、44-QQ0000000號裁決(下稱原處分A、原處分B，合稱原處分)，分別對原告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1,600元，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
　　本案雷達測速儀於案發當日準確性，令人存疑。現場「警52」標誌是否清晰可見，且其與違規地點之距離是否合乎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被告應予證明。又舉發通知單及原處分是否係委外製作，證據是否充足，被告亦應說明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本案測速儀器經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檢驗合格，且與「警52」標誌距離合於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之規定，亦無遭他物遮蔽，準確性及合法性均無疑問。又誤差值僅為統計概數，有無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為準，原告、被告均不得以加減誤差值之方式認定車速，況本案系爭路段速限為70公里，系爭車輛測得之時速為85公里、84公里，即便扣除誤差值1公里，仍有超速事實。另本案舉發通知單、裁決書均由舉發機關及被告自行製作，並非原告所言委外印製，合法性當無疑義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40條：「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或低於規定之最低時速，除有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外，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⒉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1項第7款、第2項第9款、第3項：「(第一項)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第二項)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屬應經定期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其取得違規證據資料之地點或路段，應定期於網站公布。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三項)對於前項第九款之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測速取締標誌。」
　　　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稱設置規則）第55條之2：「（第一項）測速取締標誌『警52』，用以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路段常有測速取締執法，促使行車速度不得超過道路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第二項）測速取締執法路段，在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尺至三百公尺前，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前，設置本標誌。」第85條第1項前段：「最高速限標誌『限５』，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第179條：「（第一項）速度限制標字，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不得超速。設於以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里程漫長之路段，其中途得視實際需要增設之。（第二項）本標字與第八十五條最高速限標誌得同時或擇一設置。（第三項）本標字為黃色數字。」
　  ㈡原處分A、B分別認定原告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對原告各裁罰1,600元，並無違誤：
　　　⒈經查，系爭車輛於前揭2時、地(限速均為70公里)，經各該路段雷達測速儀（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0000號）測得系爭車輛時速分別為85公里、84公里，而有超過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行為等情，有測速結果照片、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在卷可查（本院卷第55-59頁）。
　　　⒉又查，本案宜蘭縣南澳鄉台九線並非高速公路、快速公路，而屬一般道路，依道交條例第7條之2第3項規定，應於違規地點前方100公尺至300公尺處設置「警52」標誌，而該2路段「警52」標誌距離固定式測速照相設備（下稱測速相機）分別為116公尺、120公尺，而測速相機與違規地點即系爭車輛車尾間之測距均為約16公尺等情，有員警現場測距照片及圖示可查（本院卷第69-75、77-79頁），合於上開規定。再觀上開現場測距照片中之「警52」標誌，均為固定式並設置於隧道右側壁面，且內建光源，標誌旁亦無任何遮蔽，應得為駕駛人明顯可見。原告主張上開2路段之「警52」標誌設置距離違法且遭遮蔽云云，顯無可採。
　　　⒊至原告主張測速器有誤差值，準確性存疑云云。然按科學儀器檢測標準程序中所設計出「可容許」之誤差數值，乃係一統計概數，故誤差值往往係以一「正負區間」表示其概然數值，但無從據以認定是否每次測速均會發生誤差現象，亦即每次實際測得之數值究係在誤差範圍之正值端或負值端，抑或無誤差值，在科學上實無法精準認定之，此即為容許公差存在之理。是以，在超速違規之舉發上，自不允許舉發機關在實際測得之數值上，自行加上公差之可能最大值，以作為超速之最高速率而為不利行為人之認定，同理，亦不容許被舉發人以實際測得數值減去公差之可能最大值，為其行車之實際速度，準此，有無違規超速仍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為準。經查，上開2雷達測速儀均經由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於112年11月6日檢定合格（檢定合格單證號：J0GA0000000號、J0GA0000000號），有效期限為113年11月30日等情，有雷達測速儀檢定合格證書2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57、59頁)，則原告有無違規超速，自應以測速儀器所實際測得之數據即時速84公里、85公里為斷（本院卷第55頁）。原告既未提出證據證明本案檢測合格之測速儀器有何故障之情事，自難單以機器本身可能存有法定之誤差值即率以推翻經國家委託檢定合格之雷達測速儀所測得之數據。原告前揭主張，於法無據，尚難採認。
　　　⒋末查，本件舉發通知單2份均係由舉發機關即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交通隊製作舉發（填單人：警務佐梁建泰），裁決書2份亦是由被告即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製發，且均明確記載受處分人姓名、車輛種類及車牌號碼、違規時間、地點、違規事實及違反法條（本院卷第43-44、87-89頁），合法性並無疑義。原告空言指摘上開舉發通知單及裁決書係委外製作云云，顯不足採。
　　　⒌綜上，原處分認定系爭車輛分別有「汽車駕駛人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20公里以內」之違規事實，並無違誤。是原處分依前開規定及裁罰基準表規定裁處，洵屬合法有據。原告既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道路，對於前揭道路交通相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應負有遵守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系爭原處分，經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系爭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原處分A、B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
　　　⒈按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並說明：從新從輕原則之法理在於當國家價值秩序有改變時，原則上自應依據新的價值作為衡量標準；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查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業經修正為：「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於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同年6月30日施行。本件係員警依測速結果照片逕行舉發，並非當場舉發，依修正後第63條第1項規定已無庸記違規點數而對原告有利，是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本件應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原處分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因法律變更應予撤銷。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其餘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被告敗訴部分係因法律變更所致，非可責於被告，本院認原告仍應負擔第一審裁判費300元全部，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3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